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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審計師向金融管理專員呈交  

有關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的第 59(2)條報告的中期結果 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（金管局）今日（星期一）宣布，獨立審計師德勤．

關黃陳方會計師行（德勤）已向金融管理專員呈交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

第 59(2)條編製有關八達通卡有限公司（八達通卡公司）的中期報告。 

 

第 59(2)條報告的目的是因應社會對八達通獎賞有限公司經營的八達

通獎賞計劃的關注，由獨立人士查明及評估八達通卡公司處理八達通

卡持有人的個人資料的程序及方法。檢討範圍包括確定哪些第三方人

士曾經從八達通卡公司收到八達通卡持有人的個人資料，以及轉移了

甚麼個人資料予這些第三方；確定八達通卡公司有甚麼政策及程序規

管這些個人資料的共用；確定八達通卡公司與第三方共用這些個人資

料前進行了甚麼盡職審查程序，以及就加強八達通卡公司保障私隱的

成效提出建議。  

 

德勤發現合共有 6 間公司曾經從八達通卡公司及八達通集團的其他

成員收到八達通卡持有人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，但並無向該 6

間公司轉移任何有關八達通卡持有人的八達通卡交易資料。該 6 間公

司與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於 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布的相同。  

 

德勤亦審閱了有關八達通卡公司在資料保安及保障私隱方面的文

件、內部政策、程序與指引，並確認：  

 

− 八達通卡公司管理層於 2002 年在該公司開始為促銷活動與第三

方共用八達通卡持有人的個人資料前，曾經尋求法律意見，以確

保遵守適用法律及規例，其中包括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《私

隱條例》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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− 八達通卡公司管理層於 2002 年知會其董事局有關使用八達通卡

持有人的個人資料的業務計劃的發展，以及已尋求法律意見確保

有關計劃符合《私隱條例》的規定。  

 

− 八達通卡公司對業務夥伴定期進行現場合規審查，以評估業務夥

伴在資料保安方面的管控系統。  

 

− 八達通卡公司定期進行內部審核，內容涵蓋遵行《私隱條例》的

情況。  

 

德勤亦注意到在 2004 年初至 2010 年 8 月期間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

署（公署）與八達通集團曾就該集團處理個人資料進行了多次溝通，

內容包括如何獲取持卡人的同意、與無關連第三方共用個人資料作促

銷用途的安排及與該等第三方共用哪些類別的個人資料，以及該集團

就公署在這些溝通中表達的關注所採取的行動。  

 

德勤根據其調查結果，提出了多項建議，包括如何加強八達通卡公司

在收集、儲存及保留客戶個人資料方面的管控系統，以及假若八達通

卡公司日後再進行類似業務活動時就與第三方共用該等資料應有的

盡職審查及管控措施。  

 

鑑於近日社會對處理八達通卡持有人的個人資料的關注，金管局已公

布中期報告全文（見附件）。金管局亦已將中期報告副本遞交公署，

以供參考及採取適當行動。金管局會在德勤完成有關八達通卡公司的

最終報告後，研究最適當的跟進措施，其中會包括要求八達通卡公司

實施報告所載建議，以及按情況需要與公署聯繫，監察實施進度。據

金管局了解，公署亦將於短期內發表其有關八達通卡公司的最終報

告。若有任何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新建議及指引，金管局將與

銀行業進行溝通，以確保銀行遵守公署所定的最新標準。  



 

德勤預計將於短期內完成現場審查工作，然後會向金管局呈交最終報

告。金管局將會以適當方式公布最終報告的結果。  

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 

2010 年 10 月 18 日  


